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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人社字〔2024〕56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促进高校毕业生等
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局、教体局、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国资监管

文件



— 2 —

机构、团委、残联，驻枣院校：

现将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11 部门《关于印发山东省

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的通知》转发给

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提高政

治站位，逐级压紧压实工作责任。要根据省通知的各项措施要求，

明确任务目标，结合实际和职能，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和进

度安排，夯实工作条件保障，确保工作落实落细见实效。

二、优化服务保障。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急难愁盼

问题,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行动，全面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

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。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清理整顿，严厉打击

就业领域违法行为，切实加强招聘行为监管，维护就业创业合法

权益，营造公平就业环境。

三、提升工作质效。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加强信息共享，

全面形成内部联通、上下联动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格局。各级人社

部门要主动担当作为、统筹协调，牵头推进政策纵深开展，确保

取得实效。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对政策推进情况的调度督导，及时

发现问题、分析研判、整改解决，确保政策落实不漏空、不打折、

不走样。

四、强化舆论引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化促就业政策宣传

落实，深入挖掘典型经验和特色亮点，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报

道，形成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。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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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要第一时间报告，确保

就业形势大局稳定。

附件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1部门《关于印发山

东省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 枣庄市教育局

社会保障局 委员会

枣庄市工业和 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农业农村局

信息化局

枣庄市商务局 枣庄市人民政府国 共青团枣庄市委

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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